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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青岛市科技惠民专项

（对口支援）项目的通知

各区（市、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扶贫办，各有关单位：
按照青岛市对口支援和扶贫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对甘肃陇南、贵州安顺的科技帮扶部署要求，现组织开展2019年青岛市科技惠民专项（对口支援）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向和要求
1、安顺大棚栽培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面向贵州省安顺市食用菌产业，以筛选适宜

当地大棚栽培的食用菌品种为研究方向，重点开展香菇、黑木耳制种技术、大棚生产技术研发，有市场前景的优质珍稀食用菌品种栽培技术研发，当地香菇、黑木耳主栽品种菌种保种复壮技术研发，当地有市场前景的名贵的野生食用菌品种采集、驯化及生产技术研究，集成大棚栽培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当地技术骨干户，使大棚栽培食用菌技术与科技扶贫有机结合，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筛选出适宜当地大棚栽培的食用菌品种和当地有市场前景的名贵的野生食用菌品种各1-2个；集成大棚栽培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1个；获得有市场前景的优质珍稀食用菌品种栽培技术1个；形成当地食用菌主栽品种菌种保种复壮技术和当地有市场前景的名贵的野生食用菌生产技术各1个；建立核心示范区100亩以上，推广应用大棚种植食用菌技术500亩以上，帮助50户以上贫困户脱贫，实现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选派赴安顺科技人员4名（每人每年实地连续工作1个半月以上），培育致富带头人100人次以上，培训技术从业人员300人次以上。
（本方向拟支持项目1个）
2、陇南道地药材调优生产技术体系应用与示范基地建设

主要研究内容：面向甘肃省的陇南市西和县和礼县，以道地药材半夏和大黄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品种退化、栽培技术不完善、产业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生产技术不规范等问题，重点开展良种筛选、栽培调优、采后加工、质量控制研究，突破陇南中药材生产过程中的品质提升技术、质量评价创新技术，构建贯穿全产业链的种质种苗、绿色生产、加工贮藏、外源污染物控制标准体系，提升陇南半夏和大黄两种道地药材质量，打造高品质的道地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并面向适合地区示范推广。

通过技术指导和培训，促进当地中药材生产的规模化和规范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强化中药材品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富有市场竞争力的陇南地区特色中药材品牌，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地点须在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和礼县。
    （1）通过开展调研，建立陇南当地药材种质资源档案、中药材栽培小气候档案资料；
    （2）筛选或培育适合地区特色的优良品种4个以上，集成中药材（半夏、大黄）优质综合栽培技术2套，形成区域化的标准化栽培模式；
    （3）建立1套具有普适性的半夏和大黄中药质量评价技术体系并指导实际生产；
    （4） 2种药材各建立300亩调优生产示范区，辐射推广3000亩，带动农户50户脱贫，赴陇南科技人员5名（每人每年实地连续工作1个半月以上），开展培训技术300人次以上，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100人次以上，协助当地中药材加工企业开发相关产品1-2个。
    （本方向拟支持项目1个）
二、申报要求

1、申报项目必须符合本指南所规定的支持方向，项目实施方案科学合理，技术路线成熟，预期目标明确，经费预算合理，便于过程管理与考核。指南方向以外的项目不予受理。

2、申报单位应为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3、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水平、人才团队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备完成项目所必需的基础条件和资金配套能力。对项目资金能够全面实行预算管理，科研经费设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4、项目申报单位得到立项支持后，应按时完成项目任务，自觉接受科技、财政、审计等部门及其委托单位的监理、检查、审计和绩效评价，提交相关报告。

三、资金支持方式

项目执行期2年，支持项目总数不超过2项，每项支持额度不超过200万元，项目立项时一次性拨付。
四、申报说明

（一）申报流程

申报单位登录青岛市科技局网站（qdstc.qingdao.gov.cn），点击“服务大厅”中的“科技计划管理平台”，进入青岛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或登录青岛科技大数据平台网站（www.sipc.cc），点击“青岛市科技计划管理平台”，进入青岛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申报。

登录类型选择“项目申报（承担）单位”，进入“计划项目申请-计划项目申报申请”，点击新建“2019年度”-“产业培育计划”-“科技惠民专项”-“科技扶贫”，上传有关材料。

项目主管部门通过系统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添加意见后提交。

（二）申报材料

在线填写相关表单及附件材料（附件仅用于证明申请书中陈述的真实性、可行性和研究水平以及项目评审专家参考），各项目主管单位在线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添加意见后提交。相关附件包括：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项目申报单位诚信承诺书；

3、项目申报负责人诚信承诺书。

上述材料为电子版，且均为必要件。涉及各类证照及证明材料请扫描或拍照原件上传系统。

（三）项目受理时间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提交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至9月3日17时。

项目主管部门网上提交时间为2019年9月3日至9月4日17时。

联系人：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焦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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